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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19日，消费者赵先生来到南
京联华超市湖北路店，购买了单价540元
的珍稀白茶（礼盒）3盒。茶叶是芜湖市
东方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包装盒上标注
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6月8日。赵先生
在付款后发现产品包装标签标注的保质
期为 12个月，茶叶已经超过保质期 10
天。为此，赵先生向南京市工商局鼓楼分
局湖南路工商所进行举报，但调解未果。
之后，鼓楼工商分局确认茶叶为过保质期
食品，对联华超市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
政处罚。

去年6月26日，赵先生将超市诉至法
院，要求南京联华超市湖北路店、南京联
华超市连带向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9020元（退货并退还货款1620元，十倍
赔偿金16200元，交通费1000元，咨询电
话费100元，复印费100元）；由对方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

联华超市辩称，因其超市管理上的
疏忽，出售给赵先生的三盒茶叶过了保
质期，但主观上不存在任何故意，也没有
给赵先生造成严重后果。超市认为，如
果赵先生是真正的消费者，应该在购买
前看一下保质期。超市在事后积极参与
调解，但赵先生一味坚持向其超市索要
十倍赔偿金，有失公平。超市同意退货
并退还货款，但未同意赵先生的其他诉
讼请求。

一审：超市未尽义务应10倍赔偿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审理了该案，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
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
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

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属于禁止生产经

营的食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
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赔偿金。

本案中，南京联华超市湖北路店作为
食品销售者，应当按照保障食品安全的要
求储存食品，及时检查待售食品，清理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但南京联华超市湖北
路店仍然摆放并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珍稀
白茶礼盒，未履行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
务，应当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基于此，赵先生可以同时
主张退货并退还货款及支付价款十倍的
赔偿金。

最终，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南京联华
超市湖北路店退还货款，并作出十倍赔偿
16200元，同时给付赵先生交通费50元、
电话费20元、复印费10元；南京联华超市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南京联华超市湖北路
店、南京联华超市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
院提起上诉。超市认为，因管理上的疏忽
出售过期茶叶，赵先生要求十倍赔偿明显
不公平、不合理。超市表示，茶叶过期的
情况赵先生购买时已知情，赵先生知假买
假不是消费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

终审：售过期食品应赔10倍

南京市中院二审审理认为，案件争

议焦点为原审法院判决南京联华超市湖
北路店赔偿赵先生十倍价款的赔偿金是
否妥当。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
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
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南京联华超市
湖北路店赔偿赵先生十倍价款的赔偿
金，以及由南京联华超市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并无不当。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超市一方上诉，维持
原判。

卖过期茶叶 联华超市被判赔10倍
权动态维

近日，一则“70后”猪蹄、“80后”鸡翅的重磅新
闻，瞬间刷屏了众多网友的手机、电脑页面……有比
一些年轻人年纪还大的“僵尸肉”通过走私入境，悄无
声息地出现在宵夜摊、餐厅。这些肉有的来自疫区，
有的严重过期，用化学药剂加工调味品后居然摇身一
变成为卖相极佳的“美味佳肴”，威胁着百姓的健康安
全。

多年的冻肉品质上比鲜肉会差，但只要冷冻过程
中没有发生解冻现象，从外观和口感上很难区别。但
是走私肉运输条件恶劣，不断解冻等过程中容易滋生
各种细菌，甚至是开始腐烂又重新冷冻，其卫生安全
和食品质量不堪想象。那么，我们怎么避免买到这些
僵尸肉？怎样才能买到新鲜的肉呢？

牛肉

新鲜牛肉有光泽，红色均匀稍暗，脂肪为洁白或
淡黄色，外表微干或有风干膜，不粘手，弹性好，有鲜
肉味。老牛肉色深红，质粗，嫩牛肉色浅红，质坚而
细，富有弹性。

鱼肉

合格的鱼鳞拱齐，眼球透明凸出，鳃呈鲜红，肉有
弹性，放案板上，鱼体能保持水平的位置鱼尾不致于
弯曲下垂，新鲜的鱼开刀后可见鲜血流出。

猪肉

鲜猪肉皮肤呈乳白色，脂肪洁白且有光泽。肌肉
呈均匀红色，表面微干或稍湿，但不粘手，弹性好，指
压凹陷立即复原，具有猪肉固有的鲜、香气味。正常
冻肉呈坚实感，解冻后肌肉色泽、气味、含水量等均正
常无异味。

■ 下架信息

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属于
消费行文，受法律保护。

这就是说，无论是否知道所购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都
受到法律保护，都可要求十倍赔偿。该《规定》已经于2014
年3月15日起实施。

本报讯 张琪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弘润”牌老陈醋海蜇丝等9种食品不合
格，现决定对不合格产品在流通领域采取停止销售措施，名单予以公示。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凡已购买上述不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可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
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专家说法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在了解了本
案后表示，本案是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维权案件。消
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通过工商、法院等多种救济途
径，对自己的理由进行保护，间接地帮助企业看到问题，倒逼
企业进步。

刘俊海表示，消费者到超市去购物，虽然双方没形成文
字性的购物合同，但从契约的角度来说，一买一卖，双方就已

经签订了“无形的合同”，消费者需要的是合格的、未过期的
食品，如果超市不能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合格产品，那么就
已经违约。虽然消费者花了一千六，最终得到了一万六，但
这样的维权完全合法合理。不论是《消法》还是《食品安全
法》，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本意就是奖励维权者，如果没有
奖励效果，仅仅是填平消费者损失，就不会刺激消费者的维
权。

相关法规：无论是否知假 均可要求赔10倍

“弘润”牌老陈醋海蜇丝等9种不合格食品下架
■ 消费提示

如何鉴别“僵尸肉”


